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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常州市金坛区教育局委员会
坛教党字〔2018〕10 号

关于召开“进一步解放思想，激励新时代
新担当新作为”专题组织生活会的通知

委属各党（总）支部：

   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，是党的全

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。开好组织生活会，对于严肃党内政治生

活，推动基层支部履职尽责，树立一切工作到支部的鲜明导向具

有重要作用。

   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纪念

建党 97 周年，根据《中共常州市金坛区委组织部关于召开“进

一步解放思想，激励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”专题组织生活会的通

知》(坛组通〔2018〕14 号)精神，今年“七一”前，全区所有

党支部开展一次专题组织生活会，全体党员领导干部全覆盖全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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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参加。结合教育系统实际，现就做好该项工作通知如下：

    一、突出鲜明主题，深入学习讨论。

    这次组织生活会主题是：进一步解放思想，激励新时代新担

当新作为。要结合全区“解放思想再出发、追赶超越勇向前”大

讨论活动，采取领学宣讲、党课辅导、交流讨论等方式，组织党

员集中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推动思想再解

放、改革再深入、工作再抓实，真正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维护习

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上来。学

习贯彻中央《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

见》，以及省、市鼓励激励、容错纠错、能上能下“三项机制”

文件，激励教育系统广大党员干部在推动“区管校聘”“绩效工

资改革”等重大改革任务上敢于担当、奋发作为。没有组织集中

学习的，不得召开组织生活会。

    二、坚持领导带头，开展谈心谈话。

    坚持党员领导干部参加双重组织生活会制度。委属各党（总）

支部要按照教育局党委“解放思想大讨论”委属支部蹲点领导安

排表（5月 18 号发文）的要求提前联系，邀请蹲点领导参加本

单位组织生活会，作出示范引领。会前，党支部班子成员之间、

党员之间要普遍开展一次谈心谈话。通过个别谈话、集体座谈、

上门走访等多种方式，深入征求党员群众意见，有组织地开展谈

心谈话活动。谈心谈话既要交流思想、沟通工作生活情况，又要

相互听取意见。同时，要主动征求群众特别是服务对象对党支部

班子的意见。党支部书记要带头谈、带头听取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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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三、认真查摆问题，注重提高质量。

    党支部班子、班子成员和党员要围绕“四个意识”牢不牢、

思想解放够不够、担当作为强不强、作用发挥好不好、自我要求

严不严等方面，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，深入查摆在办学质量提

升、骨干教师培养、学生身心健康促进、学校内涵品质提升等方

面存在的具体问题。在此基础上，召开组织生活会，党支部书记

代表班子说明征求意见和查摆问题情况，集体研究提出整改措

施，并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。班子成员、每名党员都要本着

实事求是、出于公心、坦诚相见的精神，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

评，切实破除安于现状、一团和气、境界低、气魄小的问题。党

支部负责人要开动脑筋，认真研究探索，每位党员应当积极关心，

多提建议，共同努力使党的组织生活内容丰富、形式多样、有效

有益，富有新时代的气息，具有教育性和感染力，不断提高党的

组织生活质量。

    四、抓好整改落实，确保取得实效。

    组织生活会后，党支部和个人要对照查摆的问题和党员群众

提出的意见，列出整改清单、明确整改事项、作出整改承诺。要

从眼前改起、从具体事情做起，对能即刻解决的问题要马上就改，

尽快让党员群众看到变化；对需要研判的问题要深入分析，科学

谋划，统筹推进解决，切实把整改落实成果，转化为解放思想、

改革创新的思路办法，体现到干事创业、奋发有为的具体行动上。

通过这次专题组织生活会，进一步强化“四个意识”和党员的身

份意识，引导广大党员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，进一步解放思想、



— 4 —

担当作为，以更强决心、更实举措、更大力度推动金坛教育持续

健康高质量发展。

    各党（总）支部要高度重视，一把手书记要亲自负责，结合

实际，精心筹划，对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做出具体安排；局党委

蹲点学校的领导要主动深入基层一线，有针对性地加强指导；全

体党员干部必须全员参加，并佩戴好党员徽章；要严格专题组织

生活会前后流程，确保专题组织生活会取得实效；专题组织生活

会应当集中开展，不得在网上进行；对确实参加有困难的，必须

报党（总）支部书记同意并报局党委备案。

    专题组织生活会要在 2018 年 6 月底前完成，各单位要根据

《党支部工作一本通》填写要求，实事求是、认真填写、详细记

录专题组织生活会开展情况；要收集好会前谈话记录、征求意见

汇总、查摆问题、整改承诺、会议影像等材料，会后要对专题组

织生活会开展情况进行小结，要求内容详实，突出好经验好做法，

字数不少于 1000 字，并于 7月 5日前将小结纸质稿（加盖公章）

送交人事科 752 办公室。

    联系人：王新梅，电话：2801867

以上通知要求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中共常州市金坛区教育局委员会    

2018 年 6 月 21 日      

常州市金坛区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2018 年 6 月 21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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